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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前 言

根据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团体标准立项计划，参照 GB/T1.1—

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

和 SL 1—2014《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》、《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

团体标准管理工作细则》要求，编写了 T/GZWEA C08-2022《贵州省

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评选导则》。

本导则共 10 章和 4 个附录，主要内容有：

——总则；

——术语和定义；

——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；

——评选；

——评选程序；

——评选标准；

——奖励措施；

——评选纪律；

——附则；

——导则用词说明。

本导则为首次发布。

本导则为全文推荐。

本导则批准单位：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。

本导则主编单位：贵州黔水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。

本导则参编单位：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

贵州江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、遵义神禹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河

南华北水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。

本导则主要起草人：郑国旗、杨秀江、张崇斌、罗本旭、徐凯、

胡冬梅、刘松、陈玉奇、杨光忠、方芳、夏振军、吴毅、梁斌、季

祥山、何有源。

本导则技术审查委员会负责人：李庆。



II

本导则技术审查委员会成员：李庆、龚舞、龙启富、张健、简

杰、李富江、邓瑞振、肖克艳、张峻菁。

本导则体例格式审查人：克彩霞、罗丹、牟学婧。

本导则编号：T/GZWEA C08-2022

本导则在执行过程中，请各应用单位注意总结经验，积累资料，

及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秘书处[通信地

址：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国际金融街 2号（E8 栋）26 层 2622

号；电话：0851-88173437；电子邮箱：gzwea_hyb@163.com]，以供

修订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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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评选导则

1 总则

1.1 为促进贵州省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行业健康发展，提升监理服务

品质，增强监理企业的社会信誉，激发监理人员诚实守信、干事创

业、爱岗敬业，树立正确的执业观念，培养高尚的职业操守，鼓励

监理从业人员不断创新，发挥其在监理行业的示范作用，制定本导

则。

1.2 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评选对象为在贵州省范围

内从事水利建设项目施工监理的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监理

员，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均为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

会”）会员。

1.3 申报为自愿原则，符合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申报条件的

个人经所在单位推荐均可申报。

1.4 优秀监理人员每年评选一次，由协会秘书处根据本导则组织实

施，评选结果在协会网站和有关媒体发布。

2 术语和定义

2.1 监理人员 supervisory staff

监理人员是对满足监理单位监理岗位职业（执业）基本条件的

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的统称。

2.2 总监理工程师 general engineer

总监理工程师是指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工程专业监理工程

师职业资格证书（以下简称“职业资格证书”）并具有工程类高级

专业技术职称，受监理单位任命委派，全面负责水利建设项目施工

现场监理机构领导工作的监理工程师。

2.3 监理工程师 supervising engine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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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理工程师是指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，在水利建设项目施工现场

监理机构承担水利建设项目施工监理主要工作的专业监理人员。

2.4 监理员 assistant engineer

监理员是指经监理员业务技能培训合格，由监理单位安排到水

利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监理机构承担辅助性施工监理工作的监理人

员。

2.5 申报项目 declare project

申报项目是指申报人近 5 年参与监理的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。

申报项目至少有 1个分部工程或单位工程通过验收，施工质量等级

经质量监督部门核定（核备）为合格及以上。

3 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

3.1 申报条件

3.1.1 申报优秀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（统称“申报

人”）所在单位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
a) 所在单位须持有效的营业执照、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

证书；

b) 诚实守信，近 2 年未被水行政主管部门不良行为通报、无违

法违规等不良记录。

3.1.2 申报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a） 应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，熟悉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

文，具备满足项目施工监理需要的职业技能和专业水平。

b） 信用信息记录满足水利建设市场诚信体系建设需要，近 2

年未被有关部门不良行为通报、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。

c） 严格履行监理职责，并取得明显的效果。项目法人满意度

评价中“总体评价”均应在满意及以上。

3.1.3 申报优秀总监理工程师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
a） 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且注册有效，并满足继续教育要求；取

得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经 B 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；担任水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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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。

b） 近 5年参与监理的水利建设项目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，

其建设项目规模达到附录 C的要求，通过单位工程验收，施工质量

等级经质量监督部门核定（核备）为合格及以上。

3.1.4 申报优秀监理工程师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
a） 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且注册有效，并满足继续教育要求；取

得工程类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；经 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；担任水

利建设项目相关专业监理工程师。

b） 近 5年参与监理的水利建设项目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，

其建设项目规模达到附录 C的要求，参与监理的分部工程施工质量

等级经质量监督部门核定（核备）为合格及以上。

3.1.5 申报优秀监理员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
a） 持有工程类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具有 2年及以上水

利建设项目施工监理经验；从事安全管理的监理员还须经 C类安全

生产考核合格。

b） 近 5年参与监理的水利建设项目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，

其建设项目规模达到附录 C的要求，参与监理的工程施工质量等级

全部达到合格及以上。

3.2 申报材料

3.2.1 优秀监理人员申报时间为每年 4 月～6月。申报人可登录协

会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gzwea.com）“优秀从业人员申报系统-

监理人员”进行网上申报。申报完成后打印 A4 纸质资料三份，与其

他申报资料装订成册报送协会秘书处。评选工作于 7月～10月进行。

申报人应提供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的以下材料：

1 申报表及其附件：

a）《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申报表》（见附录 A）；

b） 单位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扫描件；

c） 单位为申报人交纳社会保险证明；

d） 身份证原件扫描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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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） 申报优秀总监理工程师须提供水利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和
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扫描件；申报优秀监理工程师须提供水利监

理工程师注册证书和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扫描件；申报优

秀监理员须提供工程类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扫描件；

f） 担任项目职务的任职文件扫描件；

g) 个人无不良行为记录。

2 申报项目合同等材料扫描件：

a） 项目施工监理合同；

b） 项目施工承包合同协议书；

c） 项目的主要单位工程、分部工程照片（附简要说明）。

3 申报项目业绩证明材料扫描件：

a） 申报优秀总监理工程师须提供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，申报

优秀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须提供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；

b） 项目法人出具的《项目法人满意度评价意见表》；

c） 项目法人出具的本项目无质量安全责任事故证明；

d） “四新”推广应用及水利工程建设相关的专著、论文或专

利等资料；

e） 项目的获奖证书及其他证明监理工作成绩材料（如：县级

及以上的表彰通报、项目法人的贺信、项目法人考评通报等）。

4 个人有效的业务能力提升证明材料扫描件：

a） 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培训证书；

b） 对应的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；

c） 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需提供继续教育培训合格证明，

监理员需提供相关专业业务技能培训合格证书。

5 申报人及所在单位参与协会组织的公益及行业业务活动的

证明材料。

3.2.2 每个项目业绩只能参评一次，如未获选，原申报人可继续申

报。申报人已获评优秀监理人员的，原申报项目材料不得再次用于

本人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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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《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申报表》须经申报人签

字。申报表及有关材料统一按照 3.2.1 材料要求的顺序装订，所提

供的文件、证明等应清晰完整。

4 评选

4.1 评选流程

按启动评选、自愿申报、符合性评审、专家评审、公示确认等

流程进行，评选结果在协会和有关媒体发布。

4.2 评选机构

4.2.1 评选工作由协会秘书处负责实施，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

初审，并组建评选委员会进行评选。

4.2.2 评选委员会由协会从相关类别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组成，人数

不少于 5名（单数），设主任委员 1名。

4.2.3 评选专家实行回避制度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评选专家应

主动回避：

1 是申报人所在单位的雇员或顾问；

2 是申报人的近亲属；

3 与申报人有经济利益关系；

4 可能影响评选公正性的其他情形。

5 评选程序

5.1 协会秘书处组织专家，通过查阅资料、电话询证等方式对申报

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推荐审查。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对符合

要求的申报材料予以受理；对受理的申报材料进行推荐审查，拟订

满足推荐条件的人选名单。

5.2 评委会评选，对经推荐审查满足优秀监理人员推荐条件的人选

进行会议评选，评选出拟定优秀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监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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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获奖人选。

5.3 拟定优秀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人选名单经协会

网上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报有关部门备案。

5.4 公布获奖人员名单，并颁发“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

员”荣誉证书及奖牌等。

6 评选标准

6.1 申报业绩、材料应齐全，真实，并满足本导则的要求。

6.2 评选委员会采用综合评选法进行评选。评选标准参照附录D《贵

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评选赋分标准》。

6.3 评选专家按附录 D《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评选赋

分标准》评选打分，综合平均分值低于 80 分者不予推荐参加贵州省

水利建设项目优秀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评选，综合平均分值

低于 70 分者不予推荐参加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员评选。

6.4 优秀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按优中选优的原则评

选。

7 奖励措施

7.1 经评选为优秀监理人员的，由协会颁发荣誉证书、奖牌等。

7.2 经评选为优秀监理人员的，协会可直接推荐参加更高级别的优

秀监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才评选。

7.3 经评选为优秀监理人员的，可推荐进入贵州省水利人才基金

池、相关专家库等。

8 评选纪律

8.1 申报人不得弄虚作假、行贿送礼，否则将撤销申报和获奖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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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协会网站上通报。

8.2 评选专家应公平公正、严守纪律、遵循回避原则，自觉抵制不

正之风。

8.3 有关工作人员不得在评选工作中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。

8.4 经评选为优秀监理人员的，如发现提供虚假材料的，将撤销其

荣誉称号，并在协会网站通报，且 5年内不能再次申报；所在单位

将在协会网站通报，且 3 年内不得推荐申报优秀监理人员的人选，

并报有关部门备案。

9 附则

9.1 本导则由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负责解释。

9.2 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10 导则用词说明

导则用词 严格程度

应 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

不得 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不应这样做

须 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应这样做

可 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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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

申 报 表

申 报 人： （签字）

单位名称： （加盖公章）

申报类别：

联系电话：

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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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姓名 性别

照片

出生年月 民族

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

毕业院校 联系电话

执业资格

（职业能力）

证书编号

注册证书

编号

专业技术

职称

专业技术

职称证号

专业技术职称

任职时间

从事水利专业

工作时间

有无不良记录：

近 5年参与

项目或个人

获奖情况

获奖名称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

近 5 年参与项目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起止时间 完成情况 担任岗位

工作经验总结：

个人能力自述（结合总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工程师组织与协调能力、项目监理

能力（质量控制、资金控制、进度控制、施工安全监理工作、信息管理）、

专业技术能力等方面叙述；监理员着重叙述质量控制、施工安全监理工作、

信息记录及反馈、专业技术能力等方面内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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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项目业绩（近 5 年）

项目名称

规模及等级

监理范围投资 （万元） 监理服务酬金 （万元）

监理服务工期 （天） 实际工期 （天）

项目法人 联系方式 （联系人、电话）

担任岗位 □总监理工程师 □监理工程师 □监理员

实施水利建设项目监理的具体情况：

1.监理范围工程简介

2.监理效果

（1） 质量控制监理工作成效

（2） 进度控制监理工作成效

（3） 资金控制监理工作成效

（4） 施工安全监理工作成效

（5） 文明施工监理工作成效

3.工程评价

效果
获奖情况

项目法人评价

注：若有多个申报项目，此表可重复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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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承诺及评选意见
本人承诺，对填写的以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

议和虚假资料。本人知悉，若查实或反馈出存在问题，将取消申报人评选资

格或收回已评定荣誉，并接受关于本人信用的处罚。

申报人(签名)：

年 月 日

单位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： （签字）

单位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初审意见：

负责人： （签字）

单位公章：

年 月 日

评选委员会意见：

主任委员： 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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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

项目法人满意度评价意见表

项目法人
联系人

电话

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

监理单位

被评价人 监理岗位

评价内容
非常

满意
满意 一般 不满意

监理合同履行

质量控制

进度控制

资金控制

安全监理

文明施工监理

信息管理

组织协调

总体评价

项目法人： 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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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

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

申报工程范围及规模要求

C.1 水利建设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

（1） 水库总库容 0.01×10
8
m
3
（含）以上；

（2） 防洪标准为：保护人口 5×10
4
人（含）以上或保护农

田大于 5×10
4
亩（含）以上或保护区当量经济规模 10×10

4
人（含）

以上；

（3） 治涝面积 3×10
4
亩（含）以上；

（4） 灌溉面积 0.5×104 亩（含）以上；

（5） 供水年引水量 0.3×10
8
m
3
（含）以上；

（6） 发电装机容量为 10MW（含）以上。

C.2 水闸工程为过闸流量 20m
3
／s（含）以上

C.3 灌溉、排水泵站工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

（1） 设计流量 2m
3
／s 以上；

（2） 装机功率 0.1MW（含）以上。

C.4 工业、城镇供水泵站工程应符合供水对象重要性一般及以上者

C.5 堤防工程等级为 4 级及以上

C.6 城乡水务项目（净配水厂、污水处理、城乡水系整治工程及生

态治理工程等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

（1） 净配水厂项目，日处理原水 5×10
4
t（含）以上；

（2） 污水处理项目，日处理污水 5×10
4
t（含）以上；

（3） 城乡水系整治工程或生态治理工程。

C.7 其他新建、改建或扩建的水利建设项目。

C.8 以上所有申报的水利建设项目（C1 至 C7 项），在满足规模

要求的同时，单个监理合同范围内的施工合同金额在 2000 万元以

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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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

贵州省水利建设项目优秀监理人员评选赋分标准

序号 评选要点 分值 赋分标准

客观分 80

D.1 工作业绩 45

D.1.1 建设项目规模 10

达到附录 C 条件且监理范围内施工合

同金额≥10000 万元,得 10 分

达到附录 C 条件且监理范围内施工合

同金额≥4000 万元、＜10000 万元,得

9分

达到附录 C 条件且监理范围内施工合

同金额≥2000 万元、＜4000 万元,得 8

分

D.1.2 建设项目验收 10

（本项评选总监理工程师）

单位工程质量等级：基本分为 8 分，

每有一项优良加 1分（最高得 10分）

（本项评选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）

分部工程质量等级：基本分为 8 分，

每有一项优良加 0.5 分（最高得 10 分）

D.1.3
项目法人满意度

评价
20

监理合同履行

非常满意：得 2 分；满意：得 1 分；

一般：得 0分；不满意：扣 1分

质量控制

非常满意：得 2分；满意：得 1分；

一般：得 0分；不满意：扣 1分

进度控制

非常满意：得 2分；满意：得 1分；

一般：得 0分；不满意：扣 1分

资金控制

非常满意：得 2分；满意：得 1分；

一般：得 0分；不满意：扣 1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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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1.3
项目法人满意度

评价
20

安全监理

非常满意：得 2分；满意：得 1分；

一般：得 0分；不满意：扣 1分

文明施工监理

非常满意：得 2 分；满意：得 1 分；

一般：得 0分；不满意：扣 1分

信息管理

非常满意：得 2 分；满意：得 1 分；

一般：得 0分；不满意：扣 1分

组织协调

非常满意：得 4 分；满意：得 2 分；

一般：得 0分；不满意：扣 1分

总体评价

非常满意：得 2 分；满意：得 1 分；

一般和不满意：评选不合格

D.1.4

“四新”推广应

用及水利工程建

设相关的专著、

论文或专利等

5

在近 5 年参与监理的项目中注重技术

革新，有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

新设备的推广应用、获得专利、公开

发表的水利工程建设相关的专著、论

文，1分/项次，满分 5 分

D.2 奖励荣誉 20

D.2.1 个人奖励 10

近 5 年省部级及以上（含行业协会）

奖励 5 分/项次；市、县级奖励 2 分/

项次；项目法人奖励 1分/项次，满分

10 分

D.2.2

申报人参与的水

利工程项目获得

过成果奖

10

近 5 年省部级以上（含行业协会）奖

项得 5分/项次；市、县级奖项得 2 分

/项次，项目法人奖项得 1 分/项次，

满分 10分

D.3 业务能力提升 10

近 5 年参加贵州省水利工程协会、中

国水利工程协会、中国水利企业协会

等单位的相关专业业务技能培训（强

制性条文、安全培训、监理业务技能

培训等），2分/项次，满分 10 分

D.4

申报人及所在单

位参与协会组织

的公益及行业业

务活动

5

近 5年申报人所在单位参与得 1分/项

次，有申报人参与加 1分/项次，满分

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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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观分 20

D.5 工作经验总结 12
根据工作经验总结进行评分，优：12

分；良：8分；中：4分；差：0 分

D.6 个人能力 8
根据个人能力自述进行评分，优：8分；

良：6分；中：4分；差：0 分

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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